
西安市长安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西安市长安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2023年第一批市级农业农村发展专项年第一批市级农业农村发展专项

资金（长安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资金（长安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(畜禽产品及监督抽检畜禽产品及监督抽检)项目）项目）中标中标

（成交）明细（成交）明细

安屹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西安市长安区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委托，采用竞争性磋商进行采购2023年第一批市级农业农村发
展专项资金（长安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(畜禽产品及监督抽检)项目）（项目编码：AYZB-2024-040）项目，中标（成交）
供应商名称及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如下：

一、合同包1 （长安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(畜禽产品及监督抽检)项目）
1.1、中标（成交）供应商：陕西秦云农产品检验检测股份有限公司
1.2、中标（成交）总价： 579,900.00 元
1.3、中标（成交）标的明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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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供应商抽样工作要留有照片资料，在抽检工作完成后随检
验报告一同递交采购人，并只可向采购人报告检验结果，未
经 采购人同意供应商不得私自向社会或被检单位透漏抽检相
关信息。所有检测工作完毕后，由采购人签发《验收合格
单》。 2. 验收不合格的成交单位，必须在接到通知后5个日
历日内确保检验报告合格。若接到通知后7个日历日内验收
仍不合格，采购 人可提出索赔或取消与其签署的成交合同。
采购代理机构将把成交资格授予评审排序下一名的成交供应
商。 3.验收依据 3.1 合同文本及合同补充文件（条款）。

3.2竞争性磋商文件。 3.3成交单位的响应文件。 3.4相关的
检验报告。 3.5国家或行业相应的标准、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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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屹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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